
流程  負責單位 人員資格 

對象 

  
 各臨床科 

 癌症中心 

各臨床科醫師/護理師 

癌症篩檢專責人員 

  入出院服務中心 

 各臨床科 

 癌症中心 

各臨床科醫師/護理師 

癌症篩檢專責人員 

 

 各臨床科 
牙科及耳鼻喉科醫師 

各臨床科護理師 

 

癌症中心 

家醫科 

國民健康署 

戒檳衛教師資 

註：將持續進行人員派訓 

 

口腔癌篩檢民眾 門診就診民眾 住院病房民眾 

詢問菸檳行為 

具嚼檳行為者轉介收案： 

撥打(一)癌症中心分機#6054(主要窗口) 

撥打(二)家庭醫學科分機#7022 

戒檳衛教師進行收案衛教 

填署以下表單並進行追蹤： 

(一)戒檳衛教服務同意書 

(二)戒檳衛教個案基本資料表 

(三)戒檳衛教個案追蹤紀錄表 

 

結案 

戒檳衛教追蹤流程： 

完成個案面訪戒檳衛教(1次) 

執行個案電訪戒檳衛教追蹤(3次) 

登錄國民健康署癌症醫療品質 

管理考核資訊系統 

登錄診間 
健康行為介面 

入院健康量表 
填寫 

進行口腔黏膜篩檢 
護理人員轉介 

進行口腔黏膜篩檢 

系統查詢 

住院菸檳個案清單 

結案 
無 

有 

成功轉介至戒檳衛教人員 

進行收案者獎勵金為：20元/案 

109.01修訂 


